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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理財服務(臺銀 e理財) 

暨投資顧問服務委任契約修正公告】 

親愛的臺銀 e理財用戶您好： 

為應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事業辦理客戶

基金適合度評估準則」第四條及「會員及其銷售機構通路報酬支付暨銷售行為準則」

第八條修正，本行自即日起變更智能理財服務(臺銀 e理財)暨投資顧問服務委任契約，

修正內容請參閱下方「智能理財服務(臺銀 e 理財)暨投資顧問服務委任契約」修正對

照表。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敬啟 

 

「智能理財服務(臺銀 e理財)暨投資顧問服務委任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第五條 本服務相關說明： 

一、本服務限成年之本國自然人(惟不包

含受監護宣告、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

以下、領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

明、具有美國公民或居民身分或其他

受託人依規定不得辦理者)提出申

請。 

二、若委託人申請本服務後，有前款不得

使用本服務之情事發生，或嗣後委託

人終止推介同意，受託人自知悉時

起，將停止提供本服務，委託人原持

有之投資組合僅得繼續持有或辦理

贖回；以定期定額方式投資者將不繼

續扣款。 

三、由於本服務須於線上申辦，委託人使

用本服務前，應完成下列事項，受託

人方可提供本服務： 

(一) 已於受託人開立新臺幣/外匯

(美元)活期性存款戶(含數位存

款帳戶)並簽訂「臺灣銀行辦理

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

第五條 本服務相關說明：  

一、本服務限成年之本國自然人(惟不包

含受監護宣告、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

以下、領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

明、具有美國公民或居民身分或其他

受託人依規定不得辦理者)提出申

請。 

二、若委託人申請本服務後，有前款不得

使用本服務之情事發生，或嗣後委託

人終止推介同意，受託人自知悉時

起，將停止提供本服務，委託人原持

有之投資組合僅得繼續持有或辦理

贖回；以定期定額方式投資者將不繼

續扣款。 

三、委託人年齡滿 65 歲之日起，受託人

提供之投資組合將不包含高風險之

基金。 

四、由於本服務須於線上申辦，委託人使

用本服務前，應完成下列事項，受託

人方可提供本服務： 

(一) 已於受託人開立新臺幣/外匯

本行官網及網銀公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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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契約書」，或開立綜合理財帳

戶完成信託開戶。 

(二) 完成投資風險屬性評估。 

(三) 簽署推介同意書。 

(四) 申辦網路銀行服務，且設定扣

款帳戶為「約定轉出帳號」。 

(五) 留存有效之網路銀行專用電子

郵件信箱及手機號碼。 

(六) 約定金融商品綜合對帳單採取

電子寄送方式。 

(美元)活期性存款戶(含數位存

款帳戶)並簽訂「臺灣銀行辦理

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

總契約書」，或開立綜合理財帳

戶完成信託開戶。 

(二) 完成投資風險屬性評估。 

(三) 簽署推介同意書。 

(四) 申辦網路銀行服務，且設定扣

款帳戶為「約定轉出帳號」。 

(五) 留存有效之網路銀行專用電子

郵件信箱及手機號碼。 

(六) 約定金融商品綜合對帳單採取

電子寄送方式。 

第九條 投資組合申購   

一、委託人同意本服務所提供之投資組

合建議係由數檔投資標的組成。投資

組合之交易方式得為「單筆投資」或

「定期定額投資」，一個投資組合建

立時僅能選擇一種投資交易方式。 

(一)單筆投資 

1.委託人依本服務所提供之投資

組合建議，辦理單筆投資申購

時，須檢核扣款帳戶之餘額是

否足夠支付所要申購投資的金

額，惟實際扣款時間依受託人

作業流程而定。 

2.若委託人扣款帳戶的餘額不足

致扣款失敗，則委託人該次投

資組合之申購申請即自動失

效。 

3.若委託人之投資風險屬性調

降、委託人原投資組合內之基

金標的需要進行權重調整或替

換、市場發生重大事件使得原

投資組合建議有再調整之必要

或原投資組合建議之基金異動

第九條 投資組合申購   

一、委託人同意本服務所提供之投資組

合建議係由數檔投資標的組成。投資

組合之交易方式得為「單筆投資」或

「定期定額投資」，一個投資組合建

立時僅能選擇一種投資交易方式。 

(一)單筆投資 

1.委託人依本服務所提供之投資

組合建議，辦理單筆投資申購

時，須檢核扣款帳戶之餘額是

否足夠支付所要申購投資的金

額，惟實際扣款時間依受託人

作業流程而定。 

2.若委託人扣款帳戶的餘額不足

致扣款失敗，則委託人該次投

資組合之申購申請即自動失

效。 

3.若委託人之投資風險屬性調

降、委託人原投資組合內之基

金標的需要進行權重調整或替

換、市場發生重大事件使得原

投資組合建議有再調整之必

要、原投資組合建議之基金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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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基金下架）時，本服務將發

送再平衡通知予委託人，委託

人需於該通知發送日起三個營

業日內登入本服務同意再平衡

調整後，委託人方能進行投資

組合加碼。 

(二)定期定額投資 

1.委託人可任選每月 5日、10日、

15日、20日及 25日為扣款日，

扣款日遇假日(或臺北市金融

機構非營業日)時自動順延至

次一營業日，委託人並同意以

授權扣帳方式，授權受託人於

扣款日逕自從扣款帳戶內扣取

固定金額投資於委託人指定之

投資組合，免再經委託人另行

同意。 

2.委託人不得自行調整(投資組

合內各基金之)項目或比例，若

委託人之帳戶餘額不足致扣款

失敗，當次將不進行自動扣款；

若委託人帳戶餘額不足支付其

所指定每一投資組合投資金額

時，委託人同意悉依本行扣款

作業處理之先後順序為準，委

託人不得指定或異議。 

3.如遇數個扣款日為連續假日

時，該數個扣款日之應扣款項

將合併為一筆扣款，並於連續

假日後之次一營業日扣款。 

4.定期定額投資之限制： 

(1)若委託人於指定定期定額

扣款日尚未依第十條第三

款完成再平衡通知之再平

衡調整時，受託人將依原投

資組合配置進行扣款，且該

動(如基金下架）或委託人年齡

滿 65 歲且原投資組合之基金

標的包含高風險基金時，本服

務將發送再平衡通知予委託

人，委託人需於該通知發送日

起三個營業日內登入本服務同

意再平衡調整後，委託人方能

進行投資組合加碼。 

(二)定期定額投資 

1.委託人可任選每月 5日、10日、

15日、20 日及 25日為扣款日，

扣款日遇假日(或臺北市金融

機構非營業日)時自動順延至

次一營業日，委託人並同意以

授權扣帳方式，授權受託人於

扣款日逕自從扣款帳戶內扣取

固定金額投資於委託人指定之

投資組合，免再經委託人另行

同意。 

2.委託人不得自行調整(投資組

合內各基金之)項目或比例，若

委託人之帳戶餘額不足致扣款

失敗，當次將不進行自動扣款；

若委託人帳戶餘額不足支付其

所指定每一投資組合投資金額

時，委託人同意悉依本行扣款

作業處理之先後順序為準，委

託人不得指定或異議。 

3.如遇數個扣款日為連續假日

時，該數個扣款日之應扣款項

將合併為一筆扣款，並於連續

假日後之次一營業日扣款。 

4.定期定額投資之限制： 

(1)若委託人於指定定期定額

扣款日尚未依第十條第三

款完成再平衡通知之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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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再平衡通知將失效。 

(2)若委託人之投資風險屬性

調降或委託人原投資組合

內任一基金異動（如基金下

架）時，本服務將暫時停止

自動扣款，並發送再平衡通

知予委託人，委託人需於該

通知發送日起三個營業日

內登入本服務同意再平衡

調整後，受託人方能依約恢

復自動扣款。 

(3)本服務進行投資組合再平

衡調整時，需於投資組合中

應調降比例之標的贖回款

入帳後，始進行投資組合再

平衡調整之申購交易，若申

購交易與投資組合定期定

額扣款日為同一日時，該投

資組合當次將不進行定期

定額扣款。 

5.委託人辦理定期定額投資設定

及各項變更之申請手續，應於

扣款日前一營業日 15：00前完

成，若逾時，則該申請自下次

扣款日才生效。 

二、委託人確認下單時，若已超過當日交

易截止時間(當日 15:00)、或於非營

業日(包含臺北市金融機構非營業

日)進行下單，即順延於次一營業日

依委託人之指示執行交易，惟遇到其

他不可抗拒之狀況或其他因素，受託

人保有更改時點之權利。 

三、投資組合最低金額限制 

(一)單筆申購最低投資金額：新臺幣

10,000元/美元 300 元。 

(二)投資組合加碼/定期定額投資最

衡調整時，受託人將依原投

資組合配置進行扣款，且該

次再平衡通知將失效。 

(2)若委託人之投資風險屬性

調降、委託人原投資組合內

任一基金異動（如基金下

架）或委託人年齡滿 65 歲

且原投資組合之基金標的

包含高風險基金時，本服務

將暫時停止自動扣款，並發

送再平衡通知予委託人，委

託人需於該通知發送日起

三個營業日內登入本服務

同意再平衡調整後，受託人

方能依約恢復自動扣款。 

(3)本服務進行投資組合再平

衡調整時，需於投資組合中

應調降比例之標的贖回款

入帳後，始進行投資組合再

平衡調整之申購交易，若申

購交易與投資組合定期定

額扣款日為同一日時，該投

資組合當次將不進行定期

定額扣款。 

5.委託人辦理定期定額投資設定

及各項變更之申請手續，應於

扣款日前一營業日 15：00前完

成，若逾時，則該申請自下次

扣款日才生效。 

二、委託人確認下單時，若已超過當日交

易截止時間(當日 15:00)、或於非營

業日(包含臺北市金融機構非營業

日)進行下單，即順延於次一營業日

依委託人之指示執行交易，惟遇到其

他不可抗拒之狀況或其他因素，受託

人保有更改時點之權利。 



5 
 

低投資金額：新臺幣 3,000元/美

元 100元。 

(三)投資組合內單一基金最低投資金

額：新臺幣 300 元/美元 10 元。 

四、委託人確認下單時，需投資組合內的

所有投資基金均下單成功，該投資組

合方能建立，若有任一基金下單失

敗，本服務將無法建立此投資組合，

自動取消該次交易(惟若成功下單予

基金公司後的退單，則不在此限)。 

三、投資組合最低金額限制 

(一)單筆申購最低投資金額：新臺幣

10,000元/美元 300 元。 

(二)投資組合加碼/定期定額投資最

低投資金額：新臺幣 3,000元/美

元 100元。 

(三)投資組合內單一基金最低投資金

額：新臺幣 300 元/美元 10 元。 

四、委託人確認下單時，需投資組合內的

所有投資基金均下單成功，該投資組

合方能建立，若有任一基金下單失

敗，本服務將無法建立此投資組合，

自動取消該次交易(惟若成功下單予

基金公司後的退單，則不在此限)。 

第十條 投 資 組 合 調 整 ( 再 平 衡

Rebalance) 

一、再平衡機制：因本服務所建議之投資

組合中，各投資標的的報酬率並不相

同，且市場現況、經濟走勢瞬息萬變，

因此有不定期重新檢視投資組合建

議之必要，本服務提供投資組合再平

衡機制，考量當前經濟環境、委託人

之年齡、投資風險屬性異動等因素，

重新評估原先建議之投資組合，並視

情況提供加碼、減碼、贖回、申購等

建議。 

二、再平衡觸發時機 

(一)定期檢視 

1.每月進行委託人原投資組合配

置之檢視，若投資組合內個別

基金配置權重偏移率加總逾

10%(含)，本服務將會啟動再平

衡調整。 

2.每季檢視未來一季的投資組合

配置建議，若有基金標的需要

進行權重調整或替換，本服務

第十條 投 資 組 合 調 整 ( 再 平 衡

Rebalance) 

一、再平衡機制：因本服務所建議之投資

組合中，各投資標的的報酬率並不相

同，且市場現況、經濟走勢瞬息萬變，

因此有不定期重新檢視投資組合建

議之必要，本服務提供投資組合再平

衡機制，考量當前經濟環境、委託人

之年齡、投資風險屬性異動等因素，

重新評估原先建議之投資組合，並視

情況提供加碼、減碼、贖回、申購等

建議。 

二、再平衡觸發時機 

(一)定期檢視 

1.每月進行委託人原投資組合配

置之檢視，若投資組合內個別

基金配置權重偏移率加總逾

10%(含)，本服務將會啟動再平

衡調整。 

2.每季檢視未來一季的投資組合

配置建議，若有基金標的需要

進行權重調整或替換，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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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啟動再平衡調整。 

(二)不定期檢視 

1.市場發生重大事件使得原投資

組合建議有再調整之必要時，

本服務將會啟動再平衡調整。

上述重大事件係指當 VIX 恐慌

指數達到 45(含)以上之情形。 

2.原投資組合建議之基金異動

時，本服務將會啟動再平衡調

整。 

3.委託人之投資風險屬性調降

時，本服務將會啟動再平衡調

整。 

三、觸及再平衡調整之情境時，本服務即

會發送再平衡通知予委託人，委託人

需於該通知發送日起三個營業日內

登入本服務並同意再平衡調整，若委

託人未於該通知發送日起三個營業

日內同意再平衡調整，或同意再平衡

調整前遇定期定額扣款日，受託人已

就原投資組合進行扣款，則該次再平

衡調整通知即自動失效。 

四、委託人同意再平衡調整時，受託人將

先贖回投資組合中應調降比例之標

的，再申購需調高比例之標的，贖回

後之款項將匯入委託人約定帳戶中，

待轉申購時再從帳戶中扣除。惟轉申

購交易時該帳戶餘額不足，則此次轉

申購交易即為失敗。  

五、倘若委託人同意再平衡調整時，投資

風險屬性評估時間超過一年未重新

評估者，本服務將導引委託人重新評

估，若評估結果委託人風險等級低於

本服務建議之投資組合風險等級，本

次再平衡調整將失效，並於次一營業

日重新產生符合委託人投資風險屬

將會啟動再平衡調整。 

(二)不定期檢視 

1.市場發生重大事件使得原投資

組合建議有再調整之必要時，

本服務將會啟動再平衡調整。

上述重大事件係指當 VIX 恐慌

指數達到 45(含)以上之情形。 

2.原投資組合建議之基金異動

時，本服務將會啟動再平衡調

整。 

3.委託人之投資風險屬性調降

時，本服務將會啟動再平衡調

整。 

4.委託人年齡滿65歲且原投資組

合之基金標的包含高風險基

金，本服務將會啟動再平衡調

整。 

三、觸及再平衡調整之情境時，本服務即

會發送再平衡通知予委託人，委託人

需於該通知發送日起三個營業日內

登入本服務並同意再平衡調整，若委

託人未於該通知發送日起三個營業

日內同意再平衡調整，或同意再平衡

調整前遇定期定額扣款日，受託人已

就原投資組合進行扣款，則該次再平

衡調整通知即自動失效。 

四、委託人同意再平衡調整時，受託人將

先贖回投資組合中應調降比例之標

的，再申購需調高比例之標的，贖回

後之款項將匯入委託人約定帳戶中，

待轉申購時再從帳戶中扣除。惟轉申

購交易時該帳戶餘額不足，則此次轉

申購交易即為失敗。  

五、倘若委託人同意再平衡調整時，投資

風險屬性評估時間超過一年未重新

評估者，本服務將導引委託人重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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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再平衡調整建議。  

六、再平衡調整以整體投資組合為原則，

並不針對個別基金提出再平衡建議。 

估，若評估結果委託人風險等級低於

本服務建議之投資組合風險等級，本

次再平衡調整將失效，並於次一營業

日重新產生符合委託人投資風險屬

性之再平衡調整建議。  

六、再平衡調整以整體投資組合為原則，

並不針對個別基金提出再平衡建議。 

 


